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

———论马相伯的宗教思想* ①

薛玉琴

摘 要: 国民性改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马相伯对国民性改造问题作了思考与探
索。他认为天主教提供了一套伦理规范体系，故提倡以 “天主十诫”救正人心，化民成俗，以
补儒家教化体系的不足; 其宗教救国的主张实质即是良心救国。同时，他毕生追求防范人性的沉
沦与陷溺。马相伯一生行谊与思想的最终目标在救国，天主教信仰是其爱国、救国的思想底蕴，
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关键词: 马相伯 天主十诫 化民成俗
作 者: 薛玉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国民性改造与国民精神重塑，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社会转型的核心命题，亦是晚清以降先
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关键探索方向。面对 “立国必先立人”的时代命题，近代知识分子在中
西文化激荡中展开多元而持续的思想探索。甲午战败与戊戌变法失败后，以严复、梁启超等维新
思想家为代表，在传统道德资源基础上，倡导“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试图通过公德与国
家观念的注入，实现由臣民到国民的现代转化; 民初，共和政体遭遇挫败，以鲁迅、陈独秀为代
表的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持激进批判立场，直指传统文化与礼教对个体精神的束缚，以启蒙话语
破除奴性、麻木与盲从，力图以思想革命重塑独立人格。在此思潮脉络中，马相伯较早洞悉人心
变革为救国急务，坚信信仰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立足天主教信仰立场，倡导以 “天主十诫”
救正人心、涵养民德，走出一条依托宗教道德教化实现化民成俗的独特路径，成为近代国民性改
造思潮中极具特殊性的思想样本。既往学界对马相伯宗教思想虽有涉猎，但研究深度与其历史地
位尚不足称，尤其缺乏将其置于近代国民性改造语境下的系统考察。本文立足前人研究，采用文
本诠释与历史考证结合的方法，梳理其思想渊源与内涵，探析其独特价值与时代贡献，弥补相关
研究之不足。

一、“宗教热”: 从 1897 年马相伯重新返回教会说起

马相伯 ( 1840 － 1939 年) 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是中国近代天主教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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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人物，清末民初即有“南马北英”( “英”指 《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 之说。① 作
为一个宗教家，他的天主教信仰虽属世家信仰，② 但在晚清中国充满仇洋排教、封闭保守的氛围
中，他的信仰历程也经历了一个曲折。1876 年受其兄马建勋 ( 时任淮军粮台) 、其弟马建忠 ( 于
1870 年离开上海的耶稣会修院) 的影响离会还俗，投入到当时的洋务中兴大业中以经世救国。
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之后，于 1897 年又重新选择返回教会。1897 年马相伯作出重新返
回教会的决定，经历过“极大的忧患、极深的怀疑”。这一 “忧患”不仅来自家庭生活的挫折，
而且也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刺激。当然，马相伯选择重返教会，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对国家、民族
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不得不重新思索救国的路径。他希望用宗教拯救人心，移风易俗，救时济
世，扭转颓败的社会风气。马相伯宗教救国主张的产生，是建立在其对于晚清官场及社会风俗人
心的体察与思考之上。回首 “宦海”浮沉的二十年，他目睹的是晚清官场贪污腐败、 “上下相
蒙”、骄奢淫逸、蝇营狗苟的没落社会现状。事实上，处于近代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晚清社会，
在遭遇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与西方文明的挑战之后，因行政失序，而引起价值失范; 因王朝权威的
丧失，而引发儒家局部意识形态认同的危机; 因信仰危机从而造成从官场、科场、洋场、商场乃
至普通庶民社会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也是不争的事实。《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等“谴责小说”的刊行无疑表征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而甲午之后在维新知识分子群体
中兴起的“宗教热”则进一步印证了道德危机的加剧。实际上，清末这股宗教热的兴起，与甲
午战败在士大夫阶层所引发的关于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有极大的关系，而教化又是文明的内核，
当时一班维新之士皆意识到甲午战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衰弱不只是西政、西学的落后，“民无教
化”这层更足令人忧虑。可以说，戊戌变法前的维新知识分子虽已看到中国教化衰退的问题，
认识到国民性需要改造，但大都热衷于政治制度变革的讨论与实践，作为戊戌维新时代的中坚分
子康有为并没有终身专注于国民的教育与教化工作。这或许与时人所评儒教的缺点相关，“一则
以政治为本，非得政权，不能行其道; 一则以养成君子为主，下愚则不屑教。惟其如是，故居叔
世而不获政权，则儒亦无从化民成俗矣”。③ 庚子之役后，英敛之在 《和民教策》一文中说道，
中国不强不富，屡受战败，国威日挫，疆场日促，根源在于中国人 “无教化也”。他感慨道:
“此等论说发之于数年前定遭唾骂，斥为惑世诬民，而当此歧路彷徨，流离失所之秋，或亦有心
人，于何去何从为之三致意，以探其本源欤”! ④ 其实，英敛之在此也抛出一个问题，教化之路
到底“何去何从”呢?

二、良心救国: “宗教在良心”

晚清的这股宗教热，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
治，却并未带来稳定有序的社会新秩序。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世风日下、人心陷溺，传统道德
体系随旧制度崩解而迅速失范，整个社会陷入更加深刻的道德危机。在这一新旧社会转型之际，
如何走出王朝覆灭所引发的道德困境，如何接续并重构中国社会的教化传统，如何为国人重建精
神信仰与价值根基，成为思想界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围绕民初道德重建问题，当时知识界大致
形成了道德革命论、保存国粹说与道德调和论三种主要思想主张。激进派认为中国今后之道德，
非从根本改革不可，主张效仿法国大革命彻底改革旧道德，甚至废除一切宗教，以促成道德之进

·82·

《世界宗教研究》2026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王芸生、曹谷冰: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 合订本) 》第三卷，第九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年，第 6 页。
朱维铮主编: 《马相伯集》，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135 页。
吕达主编: 《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91 页。
英敛之: 《和民教策》 ( 续前稿) ，《大公报》 ( 天津) ，1902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化。“而持保存国粹说者”，则主张“发明固有之道德可矣。甚且有欲规抚宗教形式，设立国教，
以为挽回风俗纠正人心之具者”。① 此事即指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于民国初年发起的国教运动。
马相伯对于上述新旧两派的思想主张均持反对的态度。对于国教运动，马相伯不仅从言论上加以
驳斥，而且联合其它教派组织“信教自由总会”，坚决抵制孔教入宪的议案，具体批驳理由在此
不赘。② 面对民初主流思想界与知识界一片“尊孔”之声与以道德为虑的思考与言说方式，马相
伯认为，凡事贵求其本，首先应该弄清“尊孔之声，为何而来”，譬如医生看病，应该先诊断病
因，然后对症下药，方能奏效。他批驳说: “中国数千年历史，人心风俗，一以孔教为趋向。但
历代之人心风俗，愈趋愈下，无可讳言，是孔教之为趋向也断不高明。譬见射者，射常向下，必
其鹄在下也。吾国二千余年延一教习，愈习而人心愈坏，虽予以种种权利，升官发财等，愈不可
收拾，不诿教习不良，罪无可罪也。”③ 儒学本身存在的缺陷才是引起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即
使孔教入宪，也不能挽回人心，挽救道德堕落的问题。他认为，孔子之道存在着 “尊王攘夷之
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其中，尤以“学优则仕”、“学稼学圃为小人”的单一化的人生价
值取向，致使二千多年来举国士人多谋食而不谋道，弃实务而趋忙于干禄一途，这才是中国古今
致乱之根由。在马相伯看来，民初政局之所以乱象丛生，社会秩序紊乱，“受病之原，即在权利
二字”。他批评说，中国“史乘所载开国之道，或王或霸，未有以德服人者也”。民国开国史，
照例延续旧史“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思维与习惯，一部民初制宪史即表征当时各个集团、
各党派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争夺，却把 “礼让为国”的古有明训抛在九宵云外。马相伯认
为，如若真正地尊孔，“不以名而以实”，在上位者果能诵孔之言，按孔子所言的私德 ( “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公德 ( “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 标准立身行事，
在政治的博弈中不党同伐异，不同恶相济，“惟‘义之与比’而后有公德，有公德而后有共和”，
国家才能稳固。同时，马相伯又以儒家之语特别地强调 “立国为公”，从法制建设的层面提出，
制宪者如能从正义出发，按照孔子所传 “絜矩之道”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保护全体国民享有
平等与自由的权利，方是救济国民道德堕落之良策。④

当时的知识精英中亦有一部分人与马相伯持相同的主张，着眼于以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改进来
挽回人心，拯救共和国体。如张东荪、《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等人就认为，“今日民德不振，
乃法律之原因”。“政治者本以济伦理之穷，而法制者即能补道德之不足”。⑤ 所以，“修正法律
及整理执法机关实今日振兴民德之要图”。⑥ 遗憾的是，以马相伯、张东荪、章士钊等人为代表
的法治的思想与识见却淹没在民初主流思想界与政界精英一片尊孔之声与 “道德救国论”的声
调中。

当然，马相伯一方面强调法制的建设，肯定宪法是立国的根基，另一方面也十分看重 “政
教相维”的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看来，道德律必有其制裁，才可以范围人心; 造物主赏善罚恶，
即是道德律的无上制裁。笃实恒久的道德必建筑在纯正神圣的宗教基础上，反言之，唯真宗教才
可以产生真道德。⑦ 故马相伯提倡以宗教增进民德。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必谈生后。儒教不谈生
后，故不在真宗教之列。他对“宗教”一词进行概念上的辨析，国文 “教”字，大都 “教训”
“教令”，作“教之”之义，无 “宗教”解。“欧文字义，religion 宗教者，一再束缚也。谓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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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以性法，性法者‘齐之以礼’之 ‘礼’，四端之一，能禁于未然，换言之，即性法，性法之
上，而宗教又能加以束缚也。性法已非人力所能为，则加束缚于性法之上，更非人力所能为
矣。”① 故其强调，只有推本于天的宗教才具有对道德价值的强化作用，给人以心理上的激励或
威慑。因此，他认为康有为效仿基督教的形式，进行所谓的 “宗教改革”，实质上是在杜撰宗
教。马相伯警醒说: “生后岂操之于人”? “人力之大，莫大于帝王; 帝王生后之躯壳，尚不能自
保于人间世，况不在人间世之生后耶? 言宗教者其听之! 虽帝王以势力杜撰宗教亦不能; 故宗教
必由造物，必言造物与受造之名分，受造与造物之关系，关系之切紧，统生前与生后; 不统生
后，徒责生前，闵不畏死之民不畏也”! ②

针对康有为的一系列“宗教活动”尤其是民初国教运动的发生，1914 年，马相伯借上海公
教进行会开会之际，特地作了 《宗教在良心》的主旨演说。在该演说中，马相伯首先批判性地
指出，“革命以前，光复之后，举国上下，日言提倡宗教，而世风日下，道德日丧者”，关键原
因在于“不恢复良心之弊也，不趋从真宗教之弊也”。③ 所谓的 “宗教热”，只是上流社会者空
言提倡而已。马相伯批评说，在所谓的“博学多识之流”的“上等人”看来，“宗教者所以范围
下等社会之人心，利用其迷信，以纳之于轨物者”，他们本身是用不着宗教的; 而乡愚、贱役、
贩夫、走卒等“所谓下等社会者”，又认为宗教对于吃饱饭、著暖衣无所用。故中国人这种实用
主义的态度决定了他们难以起信于宗教。那么，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心理的需要? 马相伯基于
自己的信仰立场，从创世论出发，对于人性的本能心理予以揭示。他说: “天主至尊至贵，奇妙
无穷，人之浅见，莫能推测，然而人本性之中，天然有一真实天主，印刻于心，不可消灭。惜人
不自考察，不自推寻，舍其近而求诸远，以致差以一毫，谬之千里，永不能达到人身行路之目
的。”他举例说，生活中天下人一遇苦难之时，急呼求救者，“决非大皇帝大总统，决非大将军
大督抚”，而曰“上天保佑”; 再者，民初政界所谓“上等社会者”之所以扰攘纷纭倡议要祭天、
祀孔，说明在有新制度、新法律无用的情况下，只有求助于神权的压制。“故人穷反本，乃本性
中自然之理”。④ 马相伯认为，下层民众亦有宗教心理的需要，只不过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
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厨下供灶王，堂前祭财神、文昌菩萨、土地、关公，今日
东庙烧香，明日西庙磕头，祭祀敬拜之神，不知有若干数”; “一般社会，人民之信仰，亦忽而
回，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⑤ 在马相伯看来，这种泛神教信仰并非真正的宗教信仰，因而
也不能“一其风俗”，纯化中国人的心灵。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则民间所谓宗教者，敛钱
而已”! ⑥

基于对中国人宗教心理的分析与信仰状况的考察，马相伯提出挽救道德堕落的救济法，即恢
复儒家所说的“良心”，直接诉诸良知，行真道德，人人趋从真宗教。马相伯所说的“教”，“即
冥冥中有一大力之主宰，……则吾人对此造物主宰各有其本分、其责任、其义务”。概言之，即
人人对于造物主宰之关系。⑦ 他认为宗教的根本在于 “良心”。良心是公教神学与哲学判断人行
为善恶的伦理标准。良心是“人的理智，对于一思一动的善恶，当地的判断”。良心是理智的活
动，这种活动，不是思考，乃是实践。⑧ 同样，良心或良知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主要概念，良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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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要坚守和弘扬的“道统”。儒家所说的 “良心”，即指人具有内在的道德分辨能力，如孟子
所说的人都有“羞恶之心”，王阳明所谓的 “致良知”，即达到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就有关良
心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而言，儒家与基督教是相通的，没有什么差别。但对于良心的来源问
题，基督教和儒家有不同的回答。基督教认为，人的良心来源于上帝，是上帝赐给人的 “礼
物”。儒家主张，良心就是天地之心，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根基就是良心。质言
之，儒家认为良心人人皆有，是人内在的固有本性，但是对良心的源头采取 “存而不论”的态
度，即对这个问题采取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关于中国人对待万事万物不求甚解，缺少追究
的精神，这种态度常常为马相伯所批评。他讥讽说: “我国因无确定名词以称其所然，与所以
然，由是不独学问无精当之了解，工艺无新颖之发明，切而言之，所谓 ‘人生究竟’者茫然，
父诏兄勉，不外‘吃饭’‘吃好饭’而已!”① 这正是马相伯不满足于儒家的 “良心说”，而主张
再往前推进一步，人人“趋从真宗教”的缘故。所以，马相伯颇为惋惜地说: “何为至善，朱子
不知，未能更推进一步，实为可惜。”② “至善”只能推及于天主。马相伯认为，“人之良心既来
自天主，斯真宗教亦即来自天主”。在他看来，只有天主教为独一之纯真宗教。③ 马相伯更喜欢
用“大公教”这一称呼，他解释说: “何谓公教? 公者广也、大也、普也; 公教者，乃广大普及
之教，为公众所有分者。故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东西中外，咸在公教帡幪之中，决非儒教、
佛教之限于一国，限于一流者可比。”④ 与儒教把妇女及贩夫走卒等 “下等社会者”皆排斥在孔
庙之门外，马相伯认为大公教会是开放给普天下的人群，而非限于种族、阶级与地域，体现了大
公教的普世性与大公性。他在 《宗教在良心》一文的结尾，再次强调 “是知人必有好良心，然
后可有好宗教，良心为宗教之本”。因此，他认为，要救国，只有唤起人的良心。

三、化民成俗: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

所谓“良心救国”，在马相伯看来，即在于人人能守良心中应守的天主十诫。他主张用 “天
条十诫”来匡正人心，教化人群，从而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马相伯的这一思想主张集中体现
在《〈圣经〉与人群之关系》一文中。在该文中，马相伯以基督教伦理作为思想资源，同时与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比较，着重对 “十诫”第五至第十条即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戒条
作了详细的阐释。在阐释的过程中，马相伯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缺点以及中国社会、国家治理中存
在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针砭时弊尤为痛快淋漓。他主要表达了两个核心的观点:

第一，马相伯认为《圣经》为“万法之根原”，它所带来的契约精神与法治观念对于中国社
会、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与意义。如所周知，基督教的 《圣经》分 《旧约》和 《新
约》。所谓的“约”，分别指人和上帝的两次约定。在基督教思想看来，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都
要以约法的形式来规定，必然要求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包括法和道
德两个方面。⑤ 基督教著名的“摩西十诫”作为信徒必须遵循的契约，囊括信仰、民事与刑事等
各个方面，推动了基督教契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基督教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后来基督教
又大力吸收古罗马法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庞大缜密的教会法体系。⑥ 反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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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却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结局，社会上存在着 “法不能行”的弊病。马相伯认为，原因即在于传
统中国社会推崇“人治”、“礼治”的流毒影响。传统中国 “礼治”社会的形成与儒家的 “德治
论”治国方案有极大的关系。德治论的内涵主要包括仁政与礼制两个方面。孔子最重视的，就
是礼制，即“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便由此产生。晚年的马相伯在接
受记者采访，回答 “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时还诙谐地讽刺说，孔子一生最大的功劳就在
“正名定分”，替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做了两千多年的“叔孙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率天下后
世以伪相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谎”。① 由此可见，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在实现方法上的
差异之一，即“约法与礼”的差异。“礼治”的恶果必然导致伪善，缺乏公平与正义。马相伯以
孔子诛杀少正卯到王安石颁布青苗法为例，痛心疾首地批判说: “乃中国人动称有治人无治法，
是说无治人则法不能行。法不能行，不得谓之法律，怕从古以来，没有一起案件，一场人命，是
从始至终，按照法律，正正当当审判过的。可见我国之人，无古无今，皆不知法律为何物，所知
者取决于有权人之胸臆而已矣。”“故中国至今以不守法律为荣”。②

如何矫正“人治”社会所带来的弊端? 马相伯认为只有树立法治的观念，确实养成法治的
精神。他说，“无法律，非国家，而法律之要，一在保障通国身命财产，二在通国上下一体奉
行。”③ 马相伯深感民初政治制度的变革与法治观念的养成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土壤作为根基。所
以，他认为，“要按照良心，得一真正法律，保障身命财产，使军民上下一体奉行，苟无 《圣
经》诱掖万众天良，殆不可”。④ 马相伯正是从 《圣经》对于法治文明形成的影响层面指出:
“救世主非救一国一民，故《圣经》之关系，关系普世人群，但关系我中国人群，中国国家尤
甚。何以故? 《圣经》为万法之根原故。”⑤

第二，提倡用“天条十诫”救正人心，相信宗教力量，可以化民成俗，可以团结民心。马
相伯之所以极力提倡并相信天条十诫可以救正人心，主要认为天主教能够提供一套具有绝对性、
普遍性、有约束力的伦理规范体系。首先，在马相伯看来，只有天主所立之教能够提供笃实恒
久、超越时空的道德价值标准。他认为，“出于天者”之宗教之道具有 “不变”的特征，反之，
“出于人者”之“一切似宗教而非宗教者”具有“善变”的特点。譬如，“出于人者”的孔子之
教只是儒家一派之学说，无论是其有德育，无智育、体育的教育理念与内涵还是儒家的伦常观
念，都与共和政体不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与此特征相反，马相伯指出，基督宗教虽经历性教
( 太古) 、书教 ( 中古) 、宠教 ( 近古) 三个阶段的发展， “但教虽三禅，而理实一贯，一贯者
何? 十诫是矣”。他强调指出，十诫的戒条，自古以来未尝少变，“若出于人殆不能无变”! 他从
人的认识与知识的有限性角度指出，“其不出于天而出于人者，未有不一变再变，递变而莫决者
也”。⑥ 换言之，任何“出于人者”之理论或学说都具有与时递变、受时代局限的特征。因而，
在马相伯看来，“出于人者”之“一切似宗教而非宗教者”不应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信仰的对
象一定具有超验性与超越性。在他看来，只有基督宗教尤其是其中的 “天主十诫”才含有普世
性的、“一以贯之”的道德价值标准，能够为世俗生活提供道德示范作用。

在马相伯看来，基督教伦理有补于儒家伦理之处，不只是倡导真正的平等之爱，还在于
“儒佛道之法，未免太迂，未免太晦”! “故莫若天条十诫，洞识本原，明辩善恶，最为直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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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化民成俗，三月足矣”! ① 他以《论语》示例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马相伯质
疑说: “朝闻何道? 夕死何可?”② 可见，儒家并没有提出服从一种绝对标准的要求，相反要求人
成为一个君子。③ 而基督宗教自耶稣基督降生救世，直接亲示 “爱主”、“爱人”十诫之命，直
截了当。他解释说，《旧约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每条诫规必含命戒二件，指导人们不可以做
什么，还必须做什么，即《圣经》之训包含积极与消极的工夫。马相伯说，要实行其 “爱”，先
去其反背友爱的，即“天条十诫”中的第五、六、七、八条，毋杀人，毋邪淫，毋偷盗，毋妄
证。“戒杀人，保生存权; 戒邪淫，保生殖权; 戒偷盗，保财产养生权; 戒妄证，保处世名誉
权; 毋愿他人妻女，毋贪他人财物”。④ 他认为这四戒属于“消极的工夫”，它守护了人类基本人
权与社会秩序。在马相伯看来，这种不做恶事的要求，只是消极的道德底线; 而自耶稣基督的训
诲开始，道德要求转向积极的为善践行。马相伯接着说: “然而孟子已说: ‘能不杀不取，大人
之事备矣!’但不杀不取不过是消极的，至救世主训诲友爱之事，积极的又有四端。”⑤ 这 “积极
的四端”，马相伯以儒家之语阐述为“恕道、诚实、谦恭、知止”，与儒家的 “仁”形成了直接
的呼应。这四端工夫，是“爱”的具体实践，也是实现 “爱”的根本途径。他特别强调，这套
戒条“比罗马法律，比孟子所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又分外充足”。
其意在说明: 宗教伦理的道德约束力，比世俗法律和儒家“仁义”更具“充足性”。马相伯的诠
释，本质上是将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 “仁”进行深度融合，其目的是为了在近代中国的社
会转型中，构建一套兼具宗教信仰与社会伦理的道德体系。他欲构建的这套 “积极加消极”的
道德实践体系，既吸收西方宗教伦理的“爱”之核心，又与中国传统儒家的 “仁、义”观念形
成呼应，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思想整合。

所谓“去恶必尽”，即体现在马相伯所说的 “去其反背友爱”的四条。譬如，十诫第五条
“毋杀人”，马相伯解释说，此条大意是教训人群: 不但杀人该归命案受审，凡有忿恨心、祸害
心，以至言语伤人骂人，便该加等治罪。要禁绝杀人之事，先该禁止杀人之心。⑥ 再譬如，十诫
第六条曰“毋邪淫”，马相伯解释说，“邪淫事，万万做不得，邪淫心，万万有不得”。至于看淫
戏、淫书等等都在禁绝之列。在此，马相伯对中国的纳妾风俗进行严厉地批判，认为 “提倡多
妻者，是提倡杀人并提倡自杀”。⑦ 马相伯的这种批判无疑对于改良当时的社会风俗、推行一夫
一妻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十诫第七条 “毋偷盗”，马相伯说，偷盗之根源在于贪财爱财，此条诫命意在教导世
人: “莫把钱财看比造物主大，莫把衣食看比你身子重”。他批评我国古书却明说: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言政治，也明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上下劳
心劳力，无非为食而已”! 马相伯讽刺道: “可怜我国四五千年的文教，教到如今，求做三代上
饱食暖衣的禽兽而不可得”。在此，他以基督教灵与肉二元的人生观对国人只重眼前，只重现世
生活，不顾生后的国民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国之眼光，全在饭碗，没饭碗找饭碗，找着呢
又怕吃不成。吃了呢，又怕吃不长”。⑧

所谓“为善必真”，即体现在马相伯前文所说的 “积极的又有四端”，他以儒耶对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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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四端”逐条分疏，演绎详解。首先，要恕道。马相伯解释说， 《圣经》所说的 “恕道”，
“为此愿人施与你们的一切事，你们该施之于人，这便是教中的规诫，先知道的道理”。这是基
督教伦理的基本法则，马相伯并以之与儒家的 “恕道”作比较。他说，“《圣经》说得好: ‘要
人怎样看待你们，就该照样看待他。’意思是，不必问人看待如何，事事要照顾人看待的样，先
施于他。可见爱人是积极的工夫，不是四书上消极的主见，只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够
了。不欲人放火，不欲人杀我，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中国人便自命是好人了。”① 两者相较，
在伦理的基本法则上所达到的境界显然不同。儒家过于侧重对个人道德完善之追求，儒教徒中不
乏“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者，但是在他们身上却缺少了基督教伦理所推崇的 “拯救精神”。
基督宗教拯救精神的真谛乃一种 “自我牺牲式的拯救”，即牺牲 “自我”，拯救 “他人”。由此
可见，基督教伦理原则中的“为他人而活着”、“为他人而受难”对于中国传统伦理乃是极为重
要的补充。“基督教认为个人的发展要始于‘爱邻人’、‘爱敌人’这一点比个人对道德完善的追
求更重要”。② 这点给儒家精神传统带来的启示意义，即意味着儒家士的精神价值支点要从对政
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转换为对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马相伯就曾对中国 “社会之思
想”薄弱及其团体组织精神的缺乏提出批评，“我国自孔孟以来，论国家不知提倡社会，并社团
与群体之名称而无之，但知提倡个人之道德，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视天下之善
不善，一人之责而已矣，百姓无与也，机械而已矣。孟子曰 ‘一正君而国定矣’者，一若国与
家之间无所谓社会也，社会之思想如此薄弱!”③ 他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思想的薄弱不仅由于政
治上几千年专制统治，民众因此而缺乏自由与自治的权利，而且也与儒家思想传统中存在着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与“明哲保身”两岐性的缺陷有关。

如何培养国人的公德观念? 马相伯认为，平等博爱即是方法。如果按照 《圣经》之意 “事
事以己度人，全无彼我之分”，以 “爱人如己”的原则与精神待人行事，自然会养成公德观念。
而落实“爱人如己”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即“爱人实际处，必须分人以财，教人以善”。他尤
其强调在上位者对于普通国民的爱护。这实际意味着要以基督宗教圣爱观中的平等爱人观念与原
则以补足儒家的“差等之爱”，彻底摒弃儒家的等级观念。马相伯还倡导说: “待人不但该恕道，
还该厚道”。他十分强调道德的实践性，他说: “德行虽难，爱便不难。凡事皆然，爱则无不会，
做则无不好。”④ 他并从救赎论的意义上指出，基督宗教的圣爱观，是不求此世性的现报，而是
寻求天报，即死后之报或永生，这其中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伦理原则必须向天主教以
责任为基础的伦理原则转换的命题。⑤ 总之，马相伯认为，造物主造人，“是为合群的，是为你
帮我助的，相亲相爱的”。“能爱，故能合群; 能合群，故天下事无不可为者”。⑥ 由此可见，公
德观念、责任心的培养有赖于合群、博爱精神的提倡。

其次，要诚实。马相伯主要以“毋发虚誓”的经文为思想资源，阐发 “诚实”这一可贵的
品质之于人群友爱相处的重要性。他指出，“惟诚实可以永久，惟诚实可以不朽”。马相伯揭露
并批判传统中国由家庭而社会而国家遍布撒谎精神的丑陋现象。他讥讽说，在中国 “作官不难，
只要善谎而已”。“国际交涉，全靠撒谎。因此害得中国，自古及今，官场中对付是撒谎，社会
上酬应是撒谎”，“风俗人情，红白等事，规矩仪节，处处带有撒谎的精神”。“中国的大共和呢?
怕会撒谎，更甚于帝王时代”。在此，马相伯对于袁世凯言而无信，欺骗人民的复辟行为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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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批判。他认为，“世界上，人与人能相信、相通、相交，全仗心口如一”。“故语言诚实，乃
世人公利公益，不诚实，不但是公害，且大为辜负造物主的大恩了”。①

再次，要谦恭。马相伯引阳玛诺之言，谓傲人一像油，二像火，三像烟，四像空气，分析指
出“人若傲慢不恭，不但与人不和，与己亦不能和”。他说，人生在世要行善行好，但尤其强调
行善行好，总要谦恭，不可稍形傲慢。马相伯解释说，《圣经》所以不惮烦言要人谦恭，“因最
伤友爱的，莫如自大自夸，自倨自傲的行为”。他直言不讳地劝诫中国人说: “若不及早回头，
中国人群，群得了么”?② 很显然，基督宗教的这一 “谦卑精神”可以弥补像 “一盘散沙”样的
中国国民性中的这一缺陷。

最后，要知止。马相伯说: “于止，知其所止也。止者，人生之究竟，知则生可以知足安
分，死则晏子所谓‘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他认为“人生之究竟”，皆当
以至善为归。那么，怎样才能至于 “至善”? 马相伯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天是最后一个
表示，按道而行便是德，如何明德? 必须明其明德; 明其明德，故要先修身。修身之后，故能爱
己爱人，爱己爱人不已，就是亲民，也就是新民，亲民新民不已，乃可止于至善。”③ 他以逻辑
推理的方式论证指出，“至善也者，不独无出其上，而亦无与比伦焉”; “至善若为所止之地，必
具体，非抽象。”④ 在此，马相伯不仅对以朱熹为代表的后儒未能把 “至善”更推进一步提出批
评，而且也认为儒家所讲的“至善”太过抽象。马相伯所理解的 “至善”不仅具有至上性，还
具有具象性。因此，他对 “大学之道”给予创造性地诠释: “在明明德”，系对自己修养工夫;
“在亲民”，系对他人博爱工夫; “在止于至善”， “至善”即天主，故系对天主昭事工夫。⑤ 他
说，“三在，三件事。止于者人之究竟也，归向也，至之而不可迁也; 止于立隅。立隅是有具体
之实物，其有在己，不在他”。马相伯认为，“至善之具体”，就在于具有万善万美而为万有之原
者“造物主”。同时，他也指出，我国春秋时学者已名以 “名学”，“释物性之名曰 ‘造物’; 造
物之外，求一非受造，无有也。受造之归向、之究竟，求之于造物之外，亦无有也。故 《大学》
工夫，首曰‘知止’，而终之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⑥ 质言之，天主教义与古儒所言性与天
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道德的最后目标在止于至善。

马相伯谈论“知止”的目的与意义即在于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认为，如能知造物主
为人行归向，人生归宿，“知此，则无所争”; 反之，“故以世为本乡者，处于必争之地”。故马
相伯劝诫说，礼乐政刑等断大好名词，不过为防人世之相争而已; 如果要救世，应从根本上救
之，按《圣经》所说，以世为暂局，即不把世间的富贵功名，酒色财气，认作心之所宝，身之
所宝，不肯放松，这样世间也就少了许多相争相杀的事情。而 “人生于世，可爱惜珍重，极宝
贵的，再无可比时光”。⑦ 另外，马相伯谈论“知止”的目的，也希望以基督教伦理中被推崇的
信、望、爱三达德来成就高尚的人格，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以此达到改良中国社会与救国的目
的。马相伯指出中国社会不良之点，“在士农工商皆懒惰，皆不肯作事之故”。他说，“人要是知
道真宗教，才有真希望; 有了真希望，才有真精神”。⑧ 这样方可把中国人的懒根性都拔去，进
而改良中国的社会。这里显然蕴含着对于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之超性德性的推崇。如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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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信仰，才能生发希望的德性。而在信、望、爱三种圣德之中，爱德是一切德性的总纲，是
首要的德性。故马相伯在《〈圣经〉与人群之关系》一文中训导说: “人群譬一挂朝珠，其串合
必有线索。线索非他，即按救世主《圣经》之训，该彼此相亲相爱而已”。①

值得一提的是，马相伯对于天主教的信仰与对 “十诫”的大力提倡，不只是因为它能提供
普世永恒的“爱”的教义与具体的人格标准，而且还在于它指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应该说，
这一观点也已成为以马相伯为代表的近代天主教徒知识分子的理论共识。

总之，宗教与道德在对教化人群的效果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
要人向上迁善。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对社会，亦是这样。二者都能为
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而其收效之难易，却简直不可以相比，这就为宗教本是一个方法，而道
德则否。”② 这就是马相伯常言“空言礼法不如宗教之十诫”的道理。③

结 语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中国文化转型所面临的是儒家思想在 “五四”后
的全面崩解以及西方现代化文化的强烈冲击。从清末民初 “宗教热”现象的出现，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等种种 “代宗教说”的提出，无不印证转型时
期中国社会道德危机与信仰危机的相伴而生。马相伯以 “亲民、新民”为宗教救国思想核心，
援引《大学》理念，主张以修身为根本，先成有修养之国民，再以大众之力推动国家文明发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先修己，再立人，而追求至善，‘壹是皆以修身
为本’，……国民成为彬彬有修养的人，然后大众促进国家日臻文明!”④ 他的 “新民”思想与以
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的 “新民”思想有所不同，后者所关注的国民性大都属于政治
观念，主要表现为国民的政治素质，在近代首倡公德以铸新民，其呼吁的公德主要集中在公民道
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而马相伯提倡以“天主十诫”为修身标准，塑造包含宽恕博爱、孝敬父母、
诚实守信、谦恭忍耐、知止等这样人格标准的 “亲民新民”形象与人生境界，恰恰可以弥补与
纠正“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⑤ 另外，与中国近代主流思想界、知识界的
认知不同，马相伯对近代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思考，始终秉持民治制度建设与道德救治并举的理
念。马相伯以宗教“化民成俗”的思想，虽是基于天主教信仰的立场，以其所秉持的 “信望爱”
的观念植入对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思考中来，对中国近代国民人格塑造作了另辟蹊径的思考与探
索; 此思想主张也体现了他对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天主教先贤中西文明互鉴思想的继承与发
扬，为探索实现天主教中国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贡献。

(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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